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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涂芳瑜

電話：(03)3322101#7592

傳真：(03)3320515

電子信箱：06424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0700340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1070034070_Attach01.PDF、1070034070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有關高

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領導人才第17期初階培育營研習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07年4月2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7004353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計畫，係國

教署重點業務，請各校務必依附件計畫所列遴選條件，透

過嚴謹程序遴選學生（含進修學校學生）參加研習。

三、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各校不得放棄遴薦名額；若無法遴薦

，請務必函報所屬區域承辦學校敘明緣由，並請增列至少

1位候補人選，俾於遴薦人選出缺時遞補。

四、新世紀領導人才第17期初階培育營預定於107年7月至8月

分區辦理，有關報名相關事宜，請與分區承辦學校聯繫，

本市分區承辦學校分述如次：

(一)北二區國立關西高級中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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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中一區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。

五、檢附「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計畫

」（含推薦表）及各校參加學生人數分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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